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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直播电商作为数字经济与零售业态深度融合的新兴商业模式，近年来市场规模急剧扩张，但其税收征管

领域呈现出显著的制度滞后困境。现行规制困境集中体现为纳税主体识别模糊、所得性质归类分歧及征

管技术失灵。为此，应超越传统分类所得框架，构建以经济实质为基础的分层认定规则，并依托数智驱

动的涉税信息共享与多元协同治理，实现从交易外观穿透至收益本质的精准监管，提升税收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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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emerging business model characterized by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retail sectors, live-streaming e-commerce has experienced rapid market expansion in recent years, 
yet its tax administration has fallen into a state of systemic institutional lag. The current regulatory 
predicament is primarily manifested in the blurred identification of taxpayers, divergent classifica-
tions of income nature, and the functional failure of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technologies.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it is imperative to move beyond the traditional framework of categor-
ical income taxation and construct a hierarchical identification mechanism based on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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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tance. By leveraging data-intelligence-driven sharing of tax-related information and multi-
party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ax authorities can achieve a paradigm shift in precision supervi-
sion, piercing the veil of transactional appearance to capture the essence of revenue, and thereby 
enhancing the overall efficacy of tax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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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直播电商作为数字经济与零售业态深度融合的新兴商业模式，已发展成为驱动消费市场增

长的重要引擎。据相关数据显示，2019~2024 年间，直播电商市场的 GMV(商品交易总额)超 5 万亿元，

占网络零售额近三分之一，行业用户规模预计达 6.6 亿[1]。 
与市场规模急剧扩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直播电商领域的现行税制难以适应直播电商的快速发展。

自 2021 年以来，税务机关借助大数据风险筛查机制，陆续查处了一批涉税金额巨大的直播主播偷逃税案

件，相关当事人被依法追缴税款、罚款金额合计超百亿元。这一系列案件的集中爆发，并非偶发违规行

为的叠加，而是折射出直播电商税收治理体系中深层次的制度矛盾。 
现行税收法律规则的制度设计根植于传统工业经济与线下交易模式，其对纳税主体认定、所得性质

归类及征管方式等核心维度的规制，已难以有效适应直播电商“人、货、场”深度重构所催生的新型商

业逻辑。 

2. 直播电商税收治理中的现实风险结构 

2.1. 实质纳税人的身份隐匿 

直播电商从业者普遍采用“个人品牌 + 商业实体”的组合架构开展经营活动。在主播实际运营模式

中，个人承担内容生产与流量吸引的核心职能，而在其背后，由若干注册于各地税收优惠区域的个人独

资企业或合伙企业承接货币化收益，负责对外签订合同、收取坑位费、佣金及品牌推广费等各类报酬[2]。
这一架构的实质，是通过多层法律主体的嵌套设计，实现实质纳税人(主播个人)与形式纳税人(登记企业)
之间的分离，进而将适用 45%最高边际税率的综合所得或劳务报酬，转换为适用 35%最高税率的生产经

营所得，或通过核定征收方式大幅压缩应税基数。 
该操作的法律基础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1第 6 条对“经营所得”的开放式

定义[3]，导致纳税人得以利用制度的模糊地带进行税基侵蚀。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2(后文简称《税收征收管理法》)第 25 条确立的如实申报义务在实操中缺乏有效的事前核查机制，

税务机关对多主体架构下受益权归属的穿透认定仍依赖事后稽查，行政成本高昂而震慑效果有限。某头

部网络主播通过隐匿个人收入、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并进行虚假申报等方式偷逃税款，税务机关经大

数据分析后依法查处，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 13.41 亿元[4]。该案表明，税务机关已能够

 
1https://www.chinatax.gov.cn/n810219/n810744/n3752930/n3752974/c3963364/content.html  
2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0009/c5195081/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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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实质课税原则对直播电商领域的涉税安排进行穿透认定，但事后稽查模式仍存在成本高、覆盖有限

等局限。从法律经济学视角审视，当税制漏洞形成的合规成本差异足够显著时，理性行为人的逐利动机

将催生大规模的规避行为，此时单纯倚重惩罚性执法，不过是在制度漏洞尚存的前提下被动应对，难以

触及问题的根本。 

2.2. 混合型收益的归类困局 

直播带货收益呈现出显著的三重属性复合特征，传统分类所得框架难以实现精准归类[5]。其一，主

播在直播过程中投入专业讲解、即时互动及情感共鸣等个性化服务，该部分收益具有劳动报酬的本质特

征；其二，收益的实现有赖于团队运营管理、供应链整合优化及商业风险承担，体现出持续的市场经营

行为；其三，头部主播所积累的个人 IP 价值、粉丝资产及流量池构成可量化的无形资产，其品牌溢价部

分具有资本性所得的实质特征。 
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现行税收制度缺乏对混合型收益的分层识别机制，由此在司法实践与税收执

法中引发定性分歧。税务机关倾向于基于表象合同关系将整体收益归类为劳务报酬，纳税人主张适用经

营所得核定征收的优惠税率，而司法裁判则依据实质课税原则，综合考量资金账户独立程度、经营自主

决策等多元要素作出整体判断[6]。这种定性分歧不仅损害了税收确定性原则与纳税人合理预期，更暴露

了数字经济课税规则滞后于商业创新的制度困境。 

2.3. 涉税数据的碎片化分散 

直播电商的交易链条横跨直播平台、第三方支付机构、物流企业及经纪公司等多类主体，涉税数据

高度分散且标准各异。目前，主要直播平台仅向税务部门开放有限的交易数据接口，大量资金流转信息

仍依赖纳税人自主申报或事后取证核查，产生显著的“数据孤岛”效应。商品退货率波动、尾款结算延

迟及跨境收款合规等实务问题，进一步加大了 GMV 数据核实的技术难度，客观上为收入隐匿行为提供

了操作便利[7]。 
在技术能力层面，税务机关依托金税四期工程持续强化大数据分析与风险预警能力，但其对直播经

济特殊交易形态的识别精度仍有明显提升空间。例如，对虚拟礼物打赏收入的应税性质及关联资金流向

的穿透追踪能力不足，对多层嵌套交易主体的穿透识别尚依赖人工介入，对短视频平台、直播平台与社

交电商平台的跨平台数据整合缺乏统一的标准化接口。上述技术瓶颈与新型交易复杂性的叠加效应，导

致税收风险事前预警与事中监控效能显著弱化。 

3. 现行税法体系对直播电商业态的适配困境 

3.1. 纳税主体身份识别的法律漏洞 

直播电商中的商业主体关系边界较为模糊，造成纳税主体身份识别的法律适用困境。主播与 MCN
机构的法律关系，实践中可能涉及劳动关系、劳务关系与商业合作关系的多元形态[8]，不同关系定性

下对应的收入性质包括工资薪金、劳务报酬或经营所得及扣缴义务存在显著差异。尽管《税收征收管

理法》确立了实质课税原则，要求税务机关根据经济实质判定应税行为，但实践中因举证责任分配及

合同形式与实质背离等问题，导致纳税主体认定标准模糊。其次，各地司法机关对劳动关系争议案件

裁判尺度不一，进一步加剧了跨区域税收征管分歧。此外，涉税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主播收入来源复

杂化且分散于多主体结算，而现行制度缺乏统一的涉税信息共享机制，致使税务机关难以全面获取交

易数据。尽管部分地区通过地方性规范强化平台涉税信息报送义务，但其效力限于区域层面，全国监

管框架仍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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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所得性质认定的规则冲突 

数字经济背景下，主播收入形态日趋多元，暴露出现行税法规则体系与新型收益属性的适配困境。

以打赏收入、坑位费及衍生副业所得为例，其法律属性与课税规则存在多维度的认定冲突，反映出民事

法律关系解释与税收法定原则的张力。 
在打赏收入的定性层面，民事领域存在“服务契约论”[9]与“赠与契约论”[10]的学理分野，而税收

实践则衍生出三种认定路径：一是基于民法的无偿性特征主张排除课税；二是从税法中收益与营利的判

断标准出发，将其定性为劳务报酬，同时对于直播平台企业分成所得的打赏收入还需缴纳增值税；三是

采用主体身份作为区分标准，对签约主播适用工资薪金税目，对独立主播区分劳务对价存在与否，分别

划归劳务报酬或偶然所得。此种认定分歧导致同质收入面临差异化的税收负担，违背了量能课税原则。 
坑位费的增值税税目争议则折射出交易定性的复杂。依据《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3，

主张经纪代理服务者聚焦主播作为信息中介的功能定位，而支持销售无形资产者则强调主播 IP 价值变现

的资本属性。此类规则冲突源于数字经济交易结构本身具有复合形态，传统税目划分难以精准捕捉价值

创造的本质环节。 
衍生副业所得的税目归属困境进一步凸显制度缺陷。主播通过商品测评、广告植入等衍生行为获取

的收益，其工资薪金、劳务报酬与偶然所得的划分标准缺乏明确指引。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

税法》4的分类征收框架难以应对职业身份模糊、收入来源交叉的新型就业形态，致使税收征管陷入规则

适用真空。 

3.3. 征管机制的技术性失灵 

直播电商的业态创新与税收征管技术迭代迟滞形成结构性错配，引发税务稽查效能弱化。其一，稽

查资源配置失衡，传统人工核查模式难以应对海量碎片化经营主体，如 MCN 机构、主播、供应链服务商

等。大量处于税收征管盲区的电子商务经营者的存在，进一步加大了税务机关的监管成本[11]。其二，数

字企业交易方式呈现出虚拟、隐蔽、流动性强的新特征[12]。单一的数字化存储方式可能面临涉税信息真

实性与完整性校验难的问题，第三方支付机构或电商平台掌握大量数据，却未能有效向税务部门共享，

致使银税比对机制功能弱化。其三，技术工具适配滞后，现有系统依赖凭证逆向还原交易，无法匹配直

播电商即时成交、动态定价及虚拟资产交割特性，人工稽核误差率高[13]。 

4. 治理对策的体系化建构 

4.1. 构建混合型收益的所得性质认定规则 

针对打赏收入、坑位费及衍生副业所得的定性分歧，宜以“行为属性、经济实质、税目对应”为分析

框架，建立可操作的分层认定规则。就打赏收入与衍生副业所得而言，税目归属应以主播与平台或 MCN
机构之间的实质法律关系为判断基础。若主播与平台或 MCN 机构签订劳动合同，其收入应视为工资薪

金所得，若双方签订劳务合同形成独立劳务关系，则收入归入劳务报酬所得。两者同样适用 3%至 45%超

额累进税率，并由直播平台企业或 MCN 公司按照税收法律规定切实履行代扣代缴义务[14]。而坑位费的

增值税税目归属，其本质是品牌方或商家为获取直播推广服务而支付的费用，主播在交易结构中居于信

息撮合与渠道连接的中介地位，应按照销售佣金的认定方式计入经纪代理服务税目，而非销售无形资产，

以准确反映其价值创造的功能属性。 
 

3https://shanghai.chinatax.gov.cn/zcfw/zcjd/201604/t422796.html  
4https://www.chinatax.gov.cn/n810219/n810744/n3752930/n3752974/c3970366/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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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尽管直播行业普遍采用设立个人独资企业的方式进行结算，但若该企业缺乏实质经营性活动，

仅作为主播个人避税的工具，税务机关应依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将其穿透还原为个人劳务报酬所得。 

4.2. 数智驱动涉税信息互联共享 

依托大数据技术构建覆盖直播平台、经营主体与税务机关之间的共享信息平台，实现所有的交易和

涉税数据的信息共享。首先，运用大数据追踪分析能力，对纳税申报数据实施动态监测，及时识别异常

申报行为并实施精准稽查。其次，运用区块链技术的不可篡改与可溯源性，推动第三方支付平台依法接

入税务数据节点，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5(后文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及数据安

全相关法规要求的前提下，实现交易数据的实时同步与多方交叉验证，拓宽数据采集渠道，构建覆盖资

金流、发票流、货物流的全链路数据监控体系，有效破解“数据孤岛”困局[15]。最后，在数字化征管深

入推进的背景下，税务部门应充分挖掘金税四期工程所积累的数据资源，有序推动与工商登记、金融监

管、市场监督等部门之间的数据互通与业务协同，形成跨部门联合监管态势，从根本上消解因信息供给

不足而产生的监管盲区，切实提升税收征管的精准度与整体效能。 

4.3. 推动电商直播行业协同办税治理 

单一依赖税务机关自上而下的执法模式，已难以匹配直播电商行业主体分散、交易链条复杂、收入

形态多元的现实特征。网络直播产业税收治理涉及多元主体协同，应当以平台主体为核心节点，构建包

括政府机构、市场主体与第三方治理力量在内的多元共治局面。 
直播平台与 MCN 机构处于交易信息的枢纽节点，掌握最完整的主播收入数据，具备履行代扣代缴

义务的天然条件。应强化平台的法定报告义务，要求其对平台内主播的收入数据进行实时归集与定期申

报，将税收合规纳入平台运营资质的考核指标体系，以平台治理带动主播群体的整体纳税遵从水平提升。

同时加强各地税务机关与国家网信办、公安、工商、大数据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政府部门之间的

交流与合作[16]。 
第三方治理力量是多元共治体系的重要补充。一方面，可引入具备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

务所对头部主播及 MCN 机构开展定期涉税专项审计，形成独立于税务机关之外的外部核查机制，有效

识别收入隐匿与避税行为。另一方面鼓励行业协会建立税收合规认证体系，将认证结果与平台入驻资质

相挂钩，以市场手段强化合规激励。 

4.4. 兼顾合规平衡的差异化保护机制 

强化税收监管与信息共享固然是提升直播电商税收治理效能的核心路径，但在制度设计层面亦须正

视由此可能引发的三重张力，并建立相应的平衡与救济机制，避免“一刀切”式监管对行业创新生态造

成结构性损伤。 
首先，可以通过差异化合规义务，减轻中小从业者负担。直播电商从业者的规模分布高度不均衡，

大量中小主播、初创 MCN 机构及兼职带货从业者的年收入有限，若直接套用针对头部主播的强制申报

与信息披露标准，将显著提高其合规成本，甚至形成反向激励。对此，建议依据年度收入规模设定分级

监管门槛：对年均带货收益低于一定标准的个人兼职从业者，维持现行简易申报模式，豁免强制第三方

数据报送义务；对规模介于中等的从业者，引入平台代扣代缴与辅助申报工具相结合的合规路径；仅对

头部主播及大型 MCN 机构适用最严格的信息申报与外部审计要求。同时，税务机关应依托官方平台面

向中小从业者发布税务合规操作指引、案例示范及在线问答服务，系统降低合规认知门槛，切实缓解中

 
5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108/t20210820_3130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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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市场主体的制度适应压力。 
其次，需严守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安全边界。数智驱动的信息共享机制在拓展征管数据来源的同时，

面临个人信息过度采集与数据安全风险等制度边界问题。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6 条规定的最小必

要原则，税务机关向平台获取涉税数据时，应将范围严格限定于具有直接课税关联的交易流水、结算金

额及资金收付记录，不得获取直播内容数据、用户行为轨迹及社交关系图谱等与课税目的无关的信息。

在数据传输与存储环节，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6第 40 条关于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的规定，

明确涉税数据的访问权限与留存期限，防范数据跨部门滥用及信息泄露风险。此外，应赋予从业者对其

个人涉税数据的知情权与异议救济权，建立涉税数据调取的独立监督审查机制，确保征管权力在法定轨

道内运行。 
最后，保留电商行业的创新弹性，避免监管扼杀行业活力。直播电商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创新业态，

其商业模式仍处于持续演化阶段，过度刚性的监管规则可能在抑制逃税行为的同时，压缩正当商业创新

的制度空间。促进竞争的产业政策，可以促进生产率的增长[17]。对新型商业模式下尚无明确规则适用的

情形，税务机关应优先通过税收事先裁定为纳税人提供事前确定性指引，并建立动态调整的直播电商税

收规则，增强规则的可接受性与实施效能，实现规范秩序与行业活力的良性平衡。 

5. 结语 

直播电商税收征管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现行税制体系的制度逻辑与数字经济商业形态之间存在结

构性张力，单纯依赖事后稽查与惩罚性执法难以实现行业税收秩序的长效规范。为此，本文主张在规则

适用、技术支撑与治理结构三个维度上协同推进制度革新：重构混合型收益的分层认定规则，以大数据、

区块链等数字基础设施推动征管逻辑向“以数治税”范式转型，并构建政府、平台、市场与第三方力量

协同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以制度合力填补现有监管盲区。同时，应为中小从业者和新业态保留必要的

制度弹性，防止过度规制抑制行业创新。直播电商税收治理的制度完善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随着金税四

期工程的深入推进与法律规则的不断优化，我国直播电商行业必将在规范中走向高质量发展，实现税收

公平与行业繁荣的深度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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